
附件5
伊犁师范大学引进高层次人才考察表

	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

年月
	
	族别
	
	照

片

	身份 证号
	
	户籍所

在  地
	
	

	婚否
	
	政治   面貌
	
	学历
	
	

	学位
	
	毕业院校及

所学专业
	
	

	1.社会人员由户口所在地派出所或社区出具政审意见（可另附材料）；

2.应届在校毕业生由学校相关 部门出具政审意见；

3.在职工作人员由原工作单位出具政审意见。
	（政治思想、道德品质、现实表现、遵纪守法、廉洁自律等情况）
政审人（手写签名）：   
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（盖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注：1.此表正反面打印，一式两份；

其他相关材料可另附。

